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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红十字会、县卫健局、县消防大队、县退役军人事务

局：

为切实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赋予职责，

强化参与突发事件和灾害救援能力建设，针对我县红十字会

系统人员变动频繁的实际，经研究，决定调整充实绿春县红

十字会赈济救援队。调整充实后的绿春县红十字赈济救援队

组成人员如下：

队 长：喻刘平 县红十字会党组成员、副会长

副队长：蔡 恒 县消防救援大队一班班长

黄 娜 县人民医院科教科副主任

队 员：刘 霞 县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人

白信成 县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负责人

宗家清 大兴镇社区治理服务中心主任、镇红十字会副会

李才华 牛孔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、镇红十字会副会长

张艺钟 大水沟乡人民政府副乡长、乡红十字会副会长

谢同礼 大黑山镇党委副书记、镇红十字会副会长

罗卫衡 半坡乡党委副书记、乡红十字会会长



高 生 平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、镇红十字会副会长

文成玲 骑马乡人民政府副乡长、乡红十字会副会长

杨晓芳 三猛乡人民政府副乡长、乡红十字会副会长

孔祥敏 戈奎乡党委副书记 、乡红十字会会长

李文学 县人民医院麻醉医生

施坚斗 县人民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

杨艳涛 县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

张 娇 县人民医院内一科护士长

白万福 县消防救援大队三班班长

胡元发 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

陈 旭 大兴镇退役军人民兵

代国伟 大兴镇退役军人民兵

白云福 大兴镇退役军人民兵

白来山 大兴镇退役军人民兵

卢勇华 大兴镇退役军人民兵

本次调整后，为保障县红十字赈济救援队伍的相对稳定，

明确 9 个乡镇红十字会会长或者 1 名副会长为县红十字应急

赈济队固定成员，若遇人员调整，由相应人员自然接替报备

县红十字会。县人民医院、县消防大队组成人员因工作等原

因需要调整的，按照“退一进一”原则，自行调整并报县红十

字会备案。

绿春县红十字会

2025 年 5 月 23 日


